附件1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中共株洲市石峰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盖章）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一）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区机构编制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统一管理全区党政群机关（含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及其他行政机关，下同）、乡镇街道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拟订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总额分配和调整方案。
（二）拟订全区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乡镇街道及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全区机构改革工作。
（三）提出全区党政群机关设立和变更、职能配置和调整意见；研究提出并协调区级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区级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四）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审核申报工作；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公务员招考计划和区属事业单位招聘人员计划编制审核工作，并参与招考（聘）的相关工作，参与转业军官及退役士官安置工作；负责区级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环节中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审核工作。
（五）负责全区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负责全区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工作。
（六）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统计及信息系统管理工作。
（七）监督检查区级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八）完成区委以及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中共株洲市石峰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是区人民政府主管机构编制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属区一级预算单位。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7人（其中行政编制3人，事业编制4人），实有人数6人（其中行政编制2人，事业编制4人）。
我单位共有内设科室（不含二级机构）1个为综合办公室，内设机构为株洲市石峰区机构编制事务中心。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106.50万元，其中年初预算93.25万元，调整追加13.04万元。其他资金来源0.21万元。

2023年支出101.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8.83万元，项目支出3.05万元，结余结转4.61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编办负责本区行政体制改革与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统一管理本级行政与事业编制总额，管理全区机构、事业单位职能、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监督检查机构编制管理的工作情况，按上级要求制定石峰区区级新的党政机关机构设置。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均按计划完成，实现产出和取得效益的情况良好，整体支出101.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8.83万元，项目支出3.05万元。预算支出项目明细项目为：业务性专项经费金额2.84万元，2022年区直部门代理记账服务费0.21万元。

产出指标：核准每个单位编制人数及实际在编人数，对超编与少编的进行调剂，完善三定方案和部门职能的管理，推进网上域名的注册管理。

效益指标：制定三定方案，并定岗、定编、定人员，解决混岗、混编的问题，管理更加精准、细化，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年初预算项目“业务性专项”金额3万元，年中执行调增上年结转金额2.32万元，实际支出3.05万元，结余结转2.27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业务性专项经费
项目支出3.05万元，主要用于完成石峰区区级党政机关机构设置及三定方案。做好了本区行政体制改革与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工作，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工作，统一管理本级行政与事业编制总额，管理全区机构、事业单位职能、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监督检查机构编制管理的工作情况，按上级要求制定石峰区区级新的党政机关机构设置，提出全区党政群机关设立和变更、职能配置和调整意见；研究提出并协调区级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审核了区级党政群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区级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继续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机构职能配置、以及机构编制日常相关工作。

2．年中追加项目“2022年区直部门代理记账服务”金额0.21万元，实际支出0.21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2022年区直部门代理记账服务项目

项目支出0.21万元，主要用于支付2022年的区直部门委托代理记账服务，确保会计核算的专业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3年，区编办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经费支出更加规范，但是由于机构改革等客观原因，导致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不可避免地存在细微偏差。此外，对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规定的要求，绩效管理也还存在一定差距，如：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的合理性和执行力度还需加强、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分配不均等。

针对上述薄弱环节，下一步工作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着力加强预算编制管理，科学规划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二是着力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在费用报账支付时，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三是着力加强项目支出调度，加强项目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的跟踪和支出进度的控制，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科学、合理安排支出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